关于《民丰县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7个详细规划单元）的起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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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中发〔2019〕18号）、《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意见》（新党发〔2020〕18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43号）等法律法规要求，为了指导民丰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国土空间的开发建设，加强城市规划管理，为民丰县中心城区开发建设提供法定依据，县自然资源局牵头组织编制了《民丰县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7个详细规划单元）（以下简称《详细规划》），现将有关规划编制情况汇报如下：
一、规划编制用途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民丰县7个单元的《详细规划》为法定规划，是对具体地块用途和开发建设强度等做出的实施性安排，是开展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活动、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核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等的法定依据。《详细规划》是民丰县实现“多规合一”重要的一项任务。
二、规划编制过程
《详细规划》的编制范围为城镇开发边界线内的8.99平方公里。该项目于2024年3月发布意向公示，8月22日发布招标公告，9月3日完成招标，中标编制单位为中国建筑上海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标编制费用147.8万元。2024年10月开始至今，已完成城镇开发边界内单元的划定及初稿编制工作，2025年3月4日召开县规委会对《详细规划》3个详细规划单元成果进行了审议。目前《详细规划》7个详细规划单元均已编制完成，征求了相关行业部门意见建议、召开了专家评审会议，根据相关部门、专家提出意见建议，对成果再次修改完善，已提交7月2日召开的县国土空间规划委员会审议，并经县人民政府〔2025〕11次常务会议研究，于2025年7月9日完成《民丰县城镇开发边界内详细规划》（7个详细规划单元）审批工作。
三、规划主要内容
《详细规划》规划为7个详细规划单元，涉及2个层面，分别是单元详细规划与地块详细规划，规划成果主要由规划文本、规划图集、规划说明、矢量数据和规划附件构成。《详细规划》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果及年度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结合基础测绘、遥感影像、地形数据、地理国情普查、地籍调查、不动产登记以及实地调查数据，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要求，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和1985国家高程基准，形成工作底图底数。详细规划宜采用比例尺不小于1：2000的地形图。
（一）单元详细规划
单元详细规划侧重统筹性，是对详细规划单元范围内建设规模、用地布局、公共服务、空间形态等进行总体控制的管控型规划，是落实《民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衔接各专项规划、指导实施层面详细规划（地块详细规划）的管理平台。
本次《详细规划》分为7个单元如下：
（1）653227—0103—001  商业商务单元
（2）653227—0102—002  综合服务单元
（3）653227—0102—003  综合服务单元
（4）653227—0101—004  居住生活单元
（5）653227—0101—005  居住生活单元
（6）653227—0104—006  工业发展单元
（7）653227—0107—007  交通枢纽单元
（二）地块详细规划
地块详细规划侧重实施性，指导具体建设项目的实施，对地块的用途、开发建设强度、设施配套等指标和管控要求做出具体安排，是土地出让、核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进行各项建设活动的法定依据。
四、规划主要特点
《详细规划》概括起来，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鲜明特点：
（一）精细化管理
依据《民丰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单元划定成果，民丰县中心城区划分为7个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单元，分别制定相应的规划方案。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提高民丰县中心城区的宜居性，而且可以实现民丰县中心城区规划的精细化管理。
（二）个性化设计
7个详细规划单元所制订的规划方案具有个性化和差异性。在制定单元的规划时，可以根据不同区域的功能特点以及居民的需求进行个性化设计。这样的规划设计可以更好地满足人们对于民丰县中心城区空间的期许和需求。
（三）灵活性
7个详细规划单元编制在规划管理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随着民丰县中心城区的发展变化，按照法定程序，都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随时的改和调整。因此，7个详细规划单元编制能够更好地适应民丰县中心城区变化。
（四）可行性
7个详细规划单元编制技术的适用范围很广，能够全覆盖民丰县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所需的规划需求。单元详细规划编制的具体实施方案会紧密契合民丰县中心城区的建设需求，具有可行性和可实现性。
五、落实保障情况
充分发挥《详细规划》的实施性作用，在衔接自治区、地区、县三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基础上，积极与相关部门、乡镇项目衔接核实，统筹协调城镇开发边界内建设项目的空间需求。
经批准的《详细规划》是指导民丰县城镇开发边界内中心城区发展、产业园区发展、建设和管理的依据，未经法定程序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修改变更规划内容，详细规划如需调整应按照规定程序报批。
